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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華民國滑冰協會 

第十四屆第 1 次選訓委員會會議紀錄 

一、 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11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10 點 00 分 

二、 地點：運動部大樓 301 會議室 

三、 主席：齊國斌副召集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:楊斯涵 

四、 主席致詞：(略) 

五、 報告事項： 

(一) 115 年 2 月 27 日至 5 月 4 日滑冰代表隊國際參賽成績如下： 

花式滑冰： 

日期 賽事名稱 地點 參賽選手與名單 經費項目 成績 
2026 年 3 月 3-8
日 

2026 世界

青年花式滑

冰錦標賽 

愛沙尼

亞 
男子組-李宇翔 
女子組-蔡玉鳳 

 李宇翔 
總分：202.54 
名次：13/43 
蔡玉鳳 
短曲：49.73 
名次：33/50 

2026 年 3 月 13-
15 日 

Coupe Du 
Printemps 
2026 

盧森堡 青年女子組-鄭庭芸 
低齡男子組-鄭祐霆 

自費參賽 鄭庭芸 
總分:104.96 
名次：13/26 
鄭祐霆 
總分 30.57 
名次：1/3 

2026 年 3 月 24-
29 日 

2026 世界

花式滑冰錦

標賽 

捷克 男子組-李宇翔  短曲:.64.74 
名次：32/36 

2026 年 5 月 1-4
日 

2026 泰國

公開賽 
泰國 青年男子組-吳柏勳 

青年女子組-李方甯 
青年女子組-王貫穎 
青年女子組-鄭庭芸 
少年男子組-林蔚然 
少年女子組-詹祥妤 
少年女子組-賴岑晰 
大齡男子組-劉楓 
大齡男子組-魏嶸 
大齡女子組-周宜臻 
大齡女子組-黃詩妮 
大齡女子組-曾若瑜 
大齡女子組-曾歆予 
大齡女子組-盧愷伶 
大齡女子組-張宇薇

低齡男子組-鄭祐霆 
低齡男子組-涂宸睿 
低齡女子組-周妘恩 
低齡女子組-林可晴 

 吳柏勳-棄 
李方甯 
總分 92.97 
名次：11/22 
王貫穎 
短曲 33.66 
名次：長曲棄 
鄭庭芸 
總分 101.84 
名次：9/22 
林蔚然 
總分 100.85 
名次：1/2 
詹祥妤 
總分 97.10 
名次：4/16 
賴岑晰 
總分 91.12 
名次：6/1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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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齡女子組-王芮芮 
低齡女子組-陳瀅心 

劉楓 
總分 38.67 
名次：1/5 
魏嶸 
總分 25.21 
名次：5/5 
周宜臻 
總分 35.50 
名次：12/44 
黃詩妮 
總分 42.33 
名次：5/44 
曾若瑜 
總分 36.51 
名次：10/44 
曾歆予 
總分 34.55 
名次：14/44 
盧愷伶 
總分 27.88 
名次：32/44 
張宇薇 
總分 38.33 
名次：7/44 
鄭祐霆 
總分 34.71 
名次：1/2 
涂宸睿 
總分 27.72 
名次：2/2 
周妘恩 
總分 29.19 
名次：17/40 
林可晴 
總分 26.68 
名次：24/40 
王芮芮 
總分 25.50 
名次：25/40 
陳瀅心 
總分 39.92 
名次：4/40 

 

 

    大道競速滑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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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 賽事名稱 地點 參賽選手 成績 
2026 年 2 月

27 日-3 月 1
日 

2025 ISU 大道競速

滑冰青年世界錦標

賽 

德國 黃芊華 500m 41,32 (40/63) 
1000m 1.22,13 (36/63) 
Mass Start (10 laps) (11/16) 

2026 年 3 月 5
日-3 月 6 日 

2025 ISU 大道競速

滑冰世界錦標賽 
荷蘭 陳映竹 500m 38,71 (15/27) 

1000m 1.20,60 (26/27) 
500m 38,44 (12/24) 
1000m 1.20,13 (23/24) 

 

六、 討論事項：  

 
(一) 案由一：有關本會「115 年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計畫」經費補助

修正一案，詳如說明，提請討論(附件一，P1-P53)。 

說明：  
1. 依據運動部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25 日運競(四)字第 1150300875O 號

函辦理。 
2. 運動部於核定旨揭補助經費新臺幣 680 萬元（大道競速 250 萬

元、短道競速 100 萬元、花式滑冰 330 萬元）。 
3. 大道競速滑冰選手戴瑋麟已於 4 月 10 日來信本會，因其人生規

劃，故取消申請本年度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計畫。  
4. 依據第 13 屆第 48 次選訓委員會會議紀錄及運動部中華民國 114

年 12 月 30 日運競(三)字第 1140351326 號，「115 年度培育優秀

或具潛力運動選手計畫」選手名單如下: 
(1) 大道競速滑冰: 陳映竹 
(2) 短道競速滑冰: 黃芊華 
(3) 花式滑冰: 李宇翔、蔡玉鳳、吳豐羽 

5. 本案經費補助擬依成人組、青年組劃分為補助對象，再依參加

國際賽事費、國外移地訓練費、運動訓練器材費劃分為補助項

目，分配予本計畫之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。 
6. 因 115 年度運動發展基金預算尚未經立法院審議通過，有關補

助經費額度，屆時運動部得視立法院審議結果進行調整及依預

算法第 54 條之規定辦理。 
 

      決議：  
有關大道競速滑冰項目，委員無修正意見，照案通過；有關短道競

速滑冰項目現場短道競速委員建議選手修正其目標，由「ISU 短道

競速滑冰青年世界錦標賽成績進入 FINAL A」改成「ISU 短道競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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滑冰青年世界錦標賽成績進入 FINAL B」；有關花式滑冰項目，現

場委員將經費分配如下: 
(1) 李宇翔:165 萬 
(2) 蔡玉鳳:80 萬 
(3) 吳豐羽:45 萬 
另若蔡玉鳳出賽一場 JGP 賽事，則調整其經費至 120 萬，若無，其

餘 40 萬則由李宇翔及吳豐羽均分。 
同時建議選手調整其培訓目標 
(1) 李宇翔:目標改為「世界大學運動會 前八名」  
(2) 蔡玉鳳:目標改為「亞洲花式滑冰錦標賽 成人組前八名」 
(3) 吳豐羽:目標改為「JGP 賽事前 15 名」 
 

(二) 案由二：有關「115學年度全國短道競速滑冰夏季錦標賽」競賽規程， 

詳如說明，提請討論(附件二 P.54- P.66)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本會 115 年度工作計畫辦理。 

2. 比賽日期：115 年 7 月 6 日。 

決議： 

1. 修正競賽規程誤植年份。 

2. 修改有關不足三人不敘獎之規定，改成參賽人數達一人即敘獎 

3. 有關冀老師提出「章程應新增裁判應由裁判委員會依過往經歷審議後

遴派」之建議，因涉及非本會及本委員會之職權，故本次不予於討

論。 

 
七、 臨時動議： 

(一) 案由一: 冀宗澤委員提出，由「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計畫」支應

之選手，當協會有規劃其計劃參賽之國際賽事於工作計劃內，應有權同時

上開兩計劃。 

說明: 

冀宗澤委員認為，為鼓勵選手踴躍參加國際賽事且顧及短道競速成年男子

組選手出現斷層，故應開放選手可同時使用「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

計畫」及本會工作計劃經費。 

決議: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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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議案因違反「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作業

要點」第六條第二項，故否決本議案。 
 

八、 散會：12:00 




